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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快速工業化下造成各種型態的環境

損害，除溫室效應外，更嚴重的是影

響生態與人體健康深遠之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且至今仍因消極性的環境政策而

不斷累積、形成；以當前而言，最佳治

理之道莫過於積極發展、採用環境經濟

誘因措施，即借助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

與市場交易等經濟槓桿，以調整、並影

響潛在污染責任主體行為，從而阻斷無

償使用與損害環境的通路；環境經濟誘

因措施最佳實務，如美國儲槽財務責任

制，其促使業者認知污染整治費用為其

無法逃避之經營成本，為了永續發展，

必須盡早防範與預籌整治準備金；其中

儲槽保險 (實為以槽體、所屬管線與附

屬設施為被保險財產之一種環境損害責

任保險 )是最被廣為採用之財務責任機

制之一。另外，褐地保險 (污染土地整

治 &再開發相關之保險 )促進了資本市

場之資金優勢與風險管理能力與污染土

地再開發之緊密連結等；顯而易見的，

環境經濟誘因措施之基礎設施是環境保

險，然而，基礎之上可借助之驅動力則

是 ESG；從 ESG投資概念為投資界帶來

新的一波震撼彈後，企業就主動愛地球

了！ ESG自然成為了不可多得之環境經

濟槓桿工具。當環境經濟誘因措施到位

了，方可與既有環境行政管制手段兼容

並進，促進國家更有效率地保護環境。

以上之論述是本文撰寫之主要動

機；因此，本文除了簡略介紹 ESG與

其評等方法、環境保險等環境經濟誘

因措施外，其重心在於規劃一套以環

境保險為基礎之創新環境管理政策與

其效益分析、推動方案，以及如何善用

ESG驅動等；最終目的在於期許：國家

可接納本文之建議方案，執行後可達

以最小成本造就環境管理績效最大化

之目標，同時可激勵當前情勢之產 (慘

)險業，重新在環境保護與 ESG潮流中，

找回主導地位。

一、ESG評等與我國 ESG實質環
境面問題

眾所周知 ESG是指環境、社會與

如何讓環境保險協助國家提升環
境管理績效 &落實企業 ESG永續
投資

◢ 吳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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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等三大面向，目前 ESG評鑑

單位於各面向皆有各異之指標代表其具

體內涵，舉例，如 MSCI(摩根士丹利資

本國際公司）主張環境面向包含氣候變

化、自然資源、污染及廢棄物、環境機

會等 4個，社會面向包含人力資源、產

品責任、利益相關者的否決權、社會機

會等 4個，公司治理面向包含公司治理

及公司行為等 2個。但 ESG的定義、指

標與衡量標準等，皆未能統一，其至今

主要問題在於 ESG所屬指標風險難以

有效量化、甚至質化，故留下很多主觀

評斷，以致產生同一企業有不同且落差

很大之評鑑結果；因此，欲對 ESG有

更全面性與客觀了解，必須先對其評

鑑方法之邏輯有基本認知；其中，筆

者認為 Sustainalytics之方法最能具體有

效評估企業永續潛力，以下引用其於

2021年元月所出版的 ESG Risk Ratings-

Methodology Abstract報告中重點，作

以下說明：

ESG評等區分 3大構建模塊，分別

為公司治理、實質 ESG問題與特別 ESG

問題。實質 ESG問題是指可預測將影響

公司經濟價值的議題，被視為評等構建

模塊方法的核心，評估上主要聚焦於一

個或一組相關主題，以及其所對應之管

控計劃或監督活動；公司治理是整個模

塊的基礎，能穩定經營績效，也會因不

好治理擴大上述主題的影響；特別 ESG

問題，指非常難以預測，且不尋常的事

件，需達一定嚴重程度才會轉成重大

ESG問題。

ESG評等有一套嚴謹流程，主要聚

焦於對影響經濟價值的實質 ESG問題進

行一系列風險辨識、定義，以及從領先

與落後指標認定相對管理機制之績效；

然而，氣候變遷議題應僅能視為特別

ESG問題，其嚴重程度何時會轉化成實

質 ESG問題，仍有很大變數；相對於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責任問題，目前對我國

普遍製造業而言，隱藏著巨大之「依法

責任」，屬於 ESG具即時影響之實質問

題。

二、全面性環境管理方案內涵

環境管理僅依靠單純、缺乏彈性之

行政管制手段能產生之效益非常有限，

甚至很多作為皆流於形式，往往浪費更

多社會資源。所以，應借鏡國際成功實

務，採用並與經濟誘因措施兼容並進，

方能效率化取得最佳污染防治成果；簡

言之，企業為了遵從法令勉強做環保，

卻會為形象與股價等積極投資環保；環

境行政管制手段與經濟誘因措施兼容並

進的全面性環境管理方案，主要有 :

1. 加強環境監測與掌握及時監測數據

真實性；當「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

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逐步落實後，未來將有數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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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儲槽需設置監測設備；掌握及

時、準確數據，成為政府儲槽管理

之重中之重。

2. 積極污染調查行動；掌握及時、準

確監測數據後，政府可擴大、嚴格

執行污染調查計畫。

3. 導入環境財務責任制；包括保證、

環境信託、信用狀與保險等，以確

保污染責任主體有足夠資金進行立

即性整治。以及

4. 政策性地將我國企業實質環境責任

風險列為企業 ESG評等模塊核心；

MSCI之 ESG環境面向中，自然資源

之代表指標：水資源、生物多樣性

與土地利用、污染及廢棄物之代表

指標之一：有毒物質排放與廢棄物，

以及社會面向中相關健康議題，甚

至公司治理面向之財務系統之不穩

定性等，皆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責

任相關，應列為 ESG之實質問題。

三、方案成功關鍵與功效

上述污染治理方案成功關鍵在於善

用與發揮環境保險轉嫁風險與促進綠色

融資功能，並借助 ESG永續投資影響

力；其中，環境保險 (包含環境損害責

任與褐地保險 )在國際大量被應用於環

境保護與綠色金融政策上；如制定嚴格

制環境責任法、成為儲槽財務責任機制

之一、提升整體污染整治部位、促進污

染場址整治與再利用，以及落實赤道原

則等，目前已演化成多樣之避險、甚至

是資產管理工具，其發展成熟度，已被

視為一個國家文明指標；我國應進行標

竿學習，規劃成一套以環境保險為基礎

之創新環境管理政策，發揮以下具體經

濟槓桿功效 :

1. 提升業者落實自主環境監測與及時

申報準確數據意願：因積極監測與

申報超標數據，能直接或間接觸發

保險理賠，使得高昂保險費支出獲

得實質的回報。

2. 讓污染整治工程皆可依法執行，並

利用充分保險金加速解列：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訂有嚴格之污染

場址管制流程與措施，以確保污染

可確實被整治完畢，但正因如此，

冗長時間與高昂成本，往往讓污染

行為人以僥倖心態規避法律行為，

以致污染大多被業主發現而私自處

理 (從中油多次油槽洩漏隱匿通報、

台塑甚至私自處理污染等，可驗證

其為不爭之事實 )，透過保險可提升

被保險人污染通報意願，與促進污

染場址依法整治之比例。

3. 可讓政府無後顧之憂地進行積極性

污染調查計畫：環保署對於大規模

污染調查往往是投鼠忌器的；因為

雖可發現大量污染，但同時也增加

無法解列污染場址數量。然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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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可確保整治成本之支付，減少主

管機關執法顧慮。

4. 成為有效環境財務責任機制，逐步

提升我國整治基金部位：保險是美

國儲槽財務責任制最廣為被採用之

機制，進而成為我國污染土地再開

發之另一資金池。

5. 成為專案環境影響評估最客觀且效

率化之第三者：大型開發案往往須

歷經艱辛的境評估過程，但通過後，

似乎就完全不再受約束；透過保險

核保流程，可讓環評更加客觀，尤

其若被發現環境損害時，更可利用

保險進行迅速賠償與生態回復。

6. 為實質 ESG問題辨識暴露風險與

成為被認可之管理機制，減少不可

控風險係數：ESG評鑑最大障礙在

於無法量化風險與認定有效管理機

制，以致風險是否為可控或不可控

之判定遭到質疑，但保險卻早在

ESG潮流之前，就在管理風險 (風險

辨識、量化與轉嫁風險 )，所以，保

險足以支持 ESG之倡議，更可視為

ESG風險關鍵之管理機制。

7. 於污染土地治理中擔任轉嫁風險與

取得融資之促進因子：污染土地整

治與再開發過程容易遭遇巨大資金

缺口之困境與各種法律責任，以至

於很難取得融資；透過褐地保險可

穩定整治預算之浮動，與轉嫁侵權

責任，提供了整治案如期完工與獲

得收益回報之最大保證，因此就容

易取得資本市場之投融資。

四、政府應如何推動以環境保險

為核心之創新環境管理政策

全面性環境管理方案主要訴求是將

環境金融方案融入目前既有環境管理政

策內，並由環境險擔任黏著與催化之基

本功能，其主要涉及環境與金融管理領

域；所以，新方案 /政策之推動，不可

或缺的是跨部會的合作，即環保署為主

導帶領金管會共同推動發展，具體行動

方案有 :

1. 開發工業場址環境損害責任風險評

估系統：若能有效量化我國工業場

址潛在環境損害責任風險：污染整

治責任與對第三人污染侵權 (人體

傷害與財物損害 )責任風險，對提

升潛在污染責任主體環境風險意識

與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政府效率

化執行環境管理政策與借助環境經

濟槓桿力，以及落實企業 ESG永續

投資等，皆有其實質之巨大正面影

響。此資訊化之評估系統或平台，

慕尼黑再保的 NATURE系統就是其

中之最佳典範，雖然其為保險公司

之核保工具，但其功能已經包括環

境損害責任風險之辨識、評價與費

率之擬定，非常值得我國仿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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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環保署長久以來所建置之環境管

理 /調查制度、各種污染潛勢評估

模型與數據，以及污染整治實務經

驗等，皆有助於類似系統之快速建

立。所以，可結合環保署以往調查

計畫之污染潛勢評估 /篩選系統與

成果、累積的環境監測異常分析、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 (EMS)系統、

保險環境責任風險辨識與保險費定

價系統、ESG 風險評等方法，以及

赤道原則專案環境與社會風險評估

框架，並利用即時監測數據 (1年內

評估標的之申報數據 )為主要衡量

指標，以建置我國工業場址環境損

害責任風險評估資訊系統，以成為 :

(1) 潛在污染責任主體財務責任制

額度擬定標準

(2) 環保署工業場址污染潛勢評估 /

篩選系統

(3) 保險公司環境損害責任風險核

保系統

(4) ESG永續投資實質 ESG問題暴露

風險評估系統

(5) 銀行專案環境責任風險評估系統

2. 制定儲存槽財務責任 (FR)制度：

1999 年，美國環保署估算全國約

有 750,000個地下石油儲槽 (UST)；

這些 UST有許多因洩漏、溢流或

儲槽與管線系統故障等，已將或可

能將石油釋放到環境中。因高昂整

治費用，國會希望 UST的所有者和

經營者能證明他們有足夠的財力來

支付因 UST洩漏所需之糾正措施與

對第三方補償的費用。因此國會在

1986年開始修訂《資源保護和恢

復法案》，指示美國環境保護署制

定針對儲存石油的 UST所有者和經

營者的財務責任法。即利用各種允

許的 FR機制所保證的資金，建立

了一個財務安全網，該安全網可在

初期發現洩漏、污染未進一步擴散

前，為需要立即採取的完整糾正措

施，以及對第三人傷害與毀損責任

之賠償，提供資金；所有 FR機制

中，最被廣泛採用的是保險 (Tank 

Insurance)。離 1999年至今，已過

了 20餘年，我國儲存槽槽齡更加老

舊，普遍具有高污染潛勢，尤其新

儲槽管理辦法之正式實施，累積 /

潛藏污染將因監測機制而逐一浮出

檯面，更需建制類似美國之財務責

任制度與開發保險做配套，新法才

可能被有效落實。

3. 推動政策性環境保險制度發展計畫：

政策性保險是政府為了某種政策上

的目的，運用商業保險的原理並給

於扶持政策而開辦的保險！環境保

險是特殊險種，對我國保險公司而

言，因承保風險高、市場規模小，

因此保險公司普遍開發意願低，另

外，因政府消極性環保政策，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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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責任主 (被保險人 )習慣於環境

成本外部化，風險意識低，尤其需

支付相對高的保險費，以致投保意

願低。換言之，在一般商業模式下，

環境險在我國幾乎無發展空間！反

觀國際實務，環境保險大多是配合

國家相關環境法規、責任制度，甚

至綠色融資而生的；另外，從環境

損害責任保險整治責任首要觸發點

(trigger point)是政府調查發現污

染，可明顯說明環境保險是政府污

染治理之幫手，因其效率化提升國

家整體管理績效；再加上很多精算

數據，如污染潛勢分析、污染發生

率、整治成本等，皆需公部門既有

資源提供。所以，環境保險之發展，

不可或缺的是政府政策之扶持。目

前市場已開發出屬於我國特色之環境

污染責任保險，但如前所述，因市場

規模不足，影響成本效益；高昂附加

費用，導致不符市場需求；因此，在

得來不易的基礎上，應往以下 3大規

劃邁進。

(1)開發生態多樣性損害賠償保險單

 生態多樣性之損害賠償是生態

環境損害責任趨勢，我國目前尚

無設專法規範；舉例說明，未來

大潭藻礁若因三接工程或接收

站營運致更多藻礁受到破壞時，

將無法可罰與追責。開發生態多

樣性損害賠償保險單不僅可輔

助立法，也能為未來專案環境影

響評估建立環境財務責任制度。

(2) 研發褐地保險

 約 2000年開始，美國麻州、威

斯康辛州等州，導入褐地保險制

度作為創新計畫，成功整治很多

受污染的財產，並宣稱如果沒

有此創新計畫，可能至今仍是污

染場址。所以，基於美國成功經

驗，我國應可將褐地保險定義為

具特殊風險、需有環境評估技術

為配套以轉嫁污染土地治理相

關責任與財務風險之類政策性

保險。因其屬特殊險種，缺乏保

險精算數據與難以取得足夠承

保容量，故非一般保險公司可開

發，須依賴政策支援完成條款設

計、精算報告產出、核保準則擬

定，以及承保容量取得等工作。

(2) 養育環境保險市場

 我國環境保險市場需要透過政

策養育，即形成與推動政策性保

險制度，使得充分之保費規模足

以穩定損失率，以及成本最小

化。養育計畫推動關鍵，在於環

保署要能真正體認環境金融 (含

保險 )是目前國家提升環境管理

績效之唯一途徑，進而 :    

A. 宣導環境責任風險意識，並

要求潛在污染責任主體盡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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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撥污染整治準備金，以償

還未來之環保債。

B. 與金管會合作，將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責任列為實質 ESG

問題，鼓勵以保險評估暴露

風險與成為最佳管理機制。

C. 逐步降或低取消污染整治基

金預防污染設備與工程之退

費申請，並強制要求繳費業

者購買環境險申請退費。

D. 積極要求中油、中鋼公司擔

任領頭羊角色，因無論從財

務風險規劃、環境風險管理

與企業社會責任角度，其引

領我國環境險之發展應責無

旁貸；其中，中油公司數千

個儲槽污染風險、高煉廠整

治與再開發計畫案、觀塘工

業區（港）新建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生態破壞爭議等，皆

是環境保險試點或示範之最

佳標的。

結語

因應時代潮流，我國環境管理政

策，須有全面性之思考與規劃，就是在

既有的行政管制手段中，引進經濟誘因

措施之槓桿力，與其兼容並進，達環境

保護效率化之目標；其主因在，推展環

保事業，除了法律依據外，永遠離不開

的是「錢」；最早的赤道原則主張，接

著是環境金融、永續金融、綠色金融等

之倡議，在在說明了當今環境保護事業

新興力量來自資本市場之救贖。另外，

ESG之永續概念，更逐漸成為環境保護

意外且有力之驅動力。然而，資本市場

對於環境事業 (如污染土地之再開發 )

之投融資，首重風險管理，即整治預算

浮動與法律責任等風險之轉嫁！還有，

ESG評等核心也是有關於所屬指標之風

險管理；環境保險則是目前上述這些風

險管理之最佳機制。因此，做好環境事

業必須考慮所有關鍵要素：法律、管控、

資金、ESG與保險等是否皆已到位！將

其完整融合起來，以發展出一套以環境

保險為基礎之創新環境管理政策，並積

極執行，其對於我國目前環境監測、污

染調查、整治與落實 ESG等管理績效絕

對有其實質且正面之助益。

國際實務，環境事業與 ESG皆與保

險有密切關係，甚至保險可擔任引領之

地位，這是非常值得我國目前產險業者

與主管機關深思的；尤其當防疫保單讓

業者不僅丟了面子、更失去裡子、頹喪

之際，我國業者更應在環保與 ESG潮流

中，重新振作、進而找回產物保險之新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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